
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开展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的部署，着力消除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存在的安全隐患，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范围

瓶装液化石油气储存、充装、运输、销售、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无证经营、违规经营、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

二、实施步骤

本次“百日攻坚”行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一）隐患排查阶段（5月10日前）。

根据二道区住建、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商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等部门和街镇的职责制定《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任务清单》（见附件1）；各地、各部门针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储存、充装、运输、经营、使用等各环节，在5月10日前，按照《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安全隐患清单》（见附件2）的要求，完成具体安全隐患排查和录入工作。

（二）集中攻坚阶段（5月11日至6月25日）。

各有关部门要把隐患当成事故，集中各类资源和力量，按照《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任务清单》实行挂图作战，集中将《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安全隐患清单》内的安全隐患予以销号。办公室定期跟踪推进各有关部门对排查出安全隐患的整改进度，确保攻坚行动有力有序推进。

（三）总结提升阶段（6月26日至6月30日)。

办公室梳理各有关部门典型经验做法，形成长效工作模板机制。各有关部门委派专人于6月25日前，向办公室报送工作总结。攻坚结束，由办公室向区包保领导报告。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的领导，成立全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小组，行动办公室设在二道区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由郭志刚副区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住城局耿立春局长担任。成员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各街镇分管领导组成。

四、工作机制

按照“部门属地联动、集中排查治理”的原则，解决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中的重点和突出问题。

（一）领导包保机制。街镇、各有关部门领导包保本辖区、本部门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工作，要高度重视，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形成担当突破、合力攻坚、消灭存量隐患，确保特殊节点安全稳定的良好氛围。

（二）协作配合机制。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强化分工协作，做到分兵把守，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各街镇切实履行攻坚行动的属地责任，联合各职能部门深入摸排、合力攻坚、取得实效。

（三）双周调度机制。办公室对攻坚行动实行双周调度推进工作开展。各有关部门从4月20日（星期二）起，每两周的星期二前报送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四）动态调整机制。各有关部门根据攻坚过程中排查整治实际情况，可适时调整攻坚整治的重点和范围，做到安全隐患发现一个、列入一个、包保一个、销号一个，在攻坚中不断优化完善、及时更新、滚动实施。

（五）跟踪推进机制。建立安全隐患清单，对隐患的排查、整改、销号实行闭环管理，进行跟踪推进。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加强组织领导，抽调业务骨干参与攻坚行动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果断、有效措施，将攻坚工作抓实抓细，取得实效。4月16日前，区住建、区市场监管、区应急管理、区公安、区商务等部门和各街镇要将本地、本部门包保领导、联络员及联系方式报至办公室（见附件3）；4月30日前，向办公室报送《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安全隐患清单》。

（二）“五化”工作法跟踪推进。创新工作方法，综合运用“五化”工作法推进工作开展,细化攻坚任务，做到明确责任、措施、时限，确保工作可量化、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

（三）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报纸、宣传页及出租车和公交车视屏等渠道，广泛宣讲液化石油气安全知识和防范基本技能，及时曝光一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典型事故案例，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畅通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生产领域举报渠道，发挥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三长”管理作用，通过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用户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根据情况报送相关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附件：1. 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任务清单

2. 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安全隐患清单

3. 二道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百日攻坚”行动联络员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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